
附件

2020年房地产市场跨部门“双随机”抽查方案

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经营行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跨部门联合抽查制度化常态化，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关于开展2020年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工作的通知》（闽建房〔2020〕3号）、《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厢区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城政办〔2018〕81号)要求等文件精神，制定2020年房地产市场跨部门“双随机”抽查方案。

一、检查对象

全区在建在售房地产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不少于5%。

二、检查内容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投机炒房行为

1．垄断房源，操纵房价、房租。

2．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

3．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径捏造、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以及雇佣人员制造抢房假象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4．通过更改预售合同、变更购房人等方式，投机炒作未交付的商品房。

5．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1．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驱逐承租人，恶意克扣保证金和预定金。

2．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或者对购房人隐瞒抵押、查封等限制房屋交易的信息。

3．为客户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阴阳合同”提供便利，非法规避房屋交易税费。

4．非法侵占或者挪用客户交易资金。

5．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担保服务，或者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

6．与投机炒房团伙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

7．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以及未取得相关金融资质，利用P2P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等互联网平台非法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行为。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1．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以认购、认筹、预订、排号、售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诚意金等费用。

2．未按政府备案价格要求销售商品房，或者以附加条件限制购房人合法权利（如捆绑车位、装修）等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

3．一房多卖，损害购房人合法权益。

4．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法定义务、加重购房人责任、排除购房人合法权利。

5．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商业按揭贷款。

6．未标明房源销售状态、销售价等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

7．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以及未取得相关金融资质，利用P2P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等互联网平台非法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行为。

8.未按规定在销售场所公示企业信息、项目信息、房源信息等相关信息。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虚假房地产广告

1．通过捏造、散布不实信息，或者曲解有关房地产政策等方式，误导购房人的市场预期。

2．发布虚假房源和价格信息，欺骗、误导购房人。

3．发布未取得许可或备案的房地产项目预售、销售广告。

4．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为购房人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

5．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房产升值或者投资回报。

（五）房地产领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检查人员

由区住建局牵头，会同区市场监管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公安局、区互联网宣传管理中心组成现场联合检查组，检查组成员由每个单位抽派一名具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按照“双随机”原则抽取。组长由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按照双随机规则抽取确定。

四、时间安排

2020年11月4日—6日三天；

五、检查办法

从全区房地产在建在售项目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中随机抽取不少于总数5%的楼盘或企业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企业应准备好相关资料备查，具体检查企业和检查时间抽取确定后由另行通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成立由区住建局局长为组长，区住建局、发改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区互联网宣传管理中心，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联合检查组。

（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各联合检查组成员单位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统一，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要廉政执法、依法行政，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简便性与有效性，避免增加企业负担。同时要增加服务意识，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主动接受企业咨询，为企业解疑答惑。

（三）加强检查结果应用。每次检查后形成检查报告通过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对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报市住建局对企业信用分扣减进行应用，并相应降低企业诚信等级；对被立案查处的企业，列入失信“黑名单”，房地产经纪机构停业整顿。




